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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23927.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未

经允许不得举办与直销有关的各项活动的通知 (商办建

函[2006]17号)本部各直属单位，各商会、学会、协会： 近期

，我部接到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及部分地方商务主管部

门反映，一些单位和个人自称经商务部批准或授权、委托，

对相关企业和人员开展直销培训活动。事实上，我部从未批

准或授权、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相关企业和人员进行直销

培训。 《直销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直销企业以外的

单位和个人，不得以任何名义组织直销员业务培训”。第四

十六条还针对违法培训行为，制定了明确的罚则。但是，目

前一些单位和个人诈称经政府主管部门同意，巧立名目，以

培训、研讨、峰会、座谈会等各种形式违法开展直销培训，

扰乱了直销培训秩序，败坏了政府部门的形象。 为认真贯彻

《直销管理条例》，维护法规的严肃性，确保直销业健康规

范发展，防止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单位和个人所利用，现要求

本部各直属单位，各商会、学会、协会，未经外资司、市场

建设司和条法司共同委托，不得举办与直销有关的研讨、峰

会、座谈等各种形式的活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